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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以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

合作为例

宋婉贞

［摘　要］东南亚区域长期受到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严重影响，难民治理变得
愈加紧要。由于缺乏难民保护框架，且相关国家通常将罗兴亚难民危机视为缅甸

的内政问题而不予干涉，寻求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

的介入成为东南亚区域国家解决该危机的方案之一。二者结合东南亚区域特征和

罗兴亚难民群体的实际境况，在国家层面采取替代性的保护治理模式，合力增强

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区域层面基于 “保护的敏感性”建构区域合作方式。

这些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治理进程，也使国际组织间关系得

以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说明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组织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治理

力量，能够通过合作填补国家和区域在复杂议题中治理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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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除中东以外唯一缺乏难民保护框架的区域，东南亚长期面临严峻的难民

治理挑战。２０世纪１０年代，新一轮罗兴亚难民危机爆发。据统计，２０１７年８月

以来约有７４２万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在东南亚区域内外造成了严重影响①。从

政治角度看，罗兴亚人作为缅甸境内不受欢迎的无国籍者的身份较敏感，东南亚

其他国家以及东盟对此多遵循 “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原则，这使得域外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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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显得愈加迫切，也使全球性国际组织在东南亚的行动成为可能。在罗兴亚难

民危机治理中，不论是在概念界定和议程设置上，还是实践参与程度方面，联合

国难民署 （ＵＮ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ｏｒ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ＵＮＨＣＲ）和国际移民组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Ｍ）都是行动最突出的两个全球性政府间

组织。二者通过加强难民保护与救助领域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协助稳定了局势，

使罗兴亚人得到务实的保护和援助①。

目前，学界围绕罗兴亚难民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罗兴亚人在缅

甸、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非人道遭遇、罗兴亚难民问题的由来、发展

及解决路径等议题，或将罗兴亚难民危机统称为 “东南亚难民危机”进行研

究②。而关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解决这一议题，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以国家为主体

的国际社会的反应，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到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在

罗兴亚难民问题治理中的作用③，且主要侧重于整体概述，针对的是流散到孟加

拉国的罗兴亚人。罗兴亚难民危机的爆发无疑引起东南亚各国的不同反应，对国

家间关系、东南亚区域秩序等产生了直接影响，也使东南亚区域规范与国际人道

主义规范之间的张力愈加凸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作为罗

兴亚难民在东南亚区域内的主要流散国，均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并主动提供解决方

案④。其中一种方案即寻求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的协助，使这两个国际组织得以自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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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难民问题治理上的各相关行为体分析———对缅甸罗兴伽难民的个案研究》，《东南亚纵横》

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东盟成员国对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反应可分为以下三类：（１）关注该问题并主动提供解决方案的国

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 （２）关注该问题但不主动参与解决的国家，如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
（３）往往保持沉默、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似乎不愿关注该问题的国家，如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参见Ｄ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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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参与应对罗兴亚难民危机①。基于此，本文重点聚焦的是在东南亚区域

内部的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问题，通过具体分析全球性国际组织在该危机治理中

的作用，希冀为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和世界其他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提

供一种新思路。

一　罗兴亚难民危机在东南亚的发展演变与特征

罗兴亚难民危机并非一个短时期内一触即发的区域问题，而是在数十年中多

次爆发的历史遗留问题。罗兴亚难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之一，在东南

亚地区引发了严峻的难民危机②。

（一）不被欢迎的存在：罗兴亚难民危机的由来与发展

自殖民时期以来，罗兴亚人一直被视为 “无国籍人”，其身份不被缅甸认

同，无法获得合法国籍③。在宗教、政治、族群等多方面的压迫下，大批罗兴亚

难民被迫逃离缅甸，在东南亚区域内外寻求庇护和救助。危机的严峻性、缅甸军

政府持续的压迫以及区域国家的无视等，使得罗兴亚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难民

群体。

１８２４—１８２６年第一次英缅战争后，英国殖民政府将大批孟加拉穆斯林作为

劳工带到缅甸若开地区，这些孟加拉穆斯林的后代成为缅甸的罗兴亚人。由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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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中，尚未有关于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何
时开始合作介入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明确论述，可搜到的最早文献在２０００年以后。笔者主要基于三点考量
估算二者合作的起始时间为２１世纪：一是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孟加拉国
与缅甸达成遣返协议，并由ＵＮＨＣＲ协助将罗兴亚人遣返缅甸，该时期孟加拉国对ＩＯＭ的需求较低；二是
同时期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主要应对印支难民危机，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严峻性尚未凸显；三是罗兴亚难民首次
涌入马来西亚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涌入印尼是在２００９年，涌入泰国则是在２０１２年。各国最初主要将治
理权不同程度让渡给ＵＮＨＣＲ，后在ＩＯＭ于１９８９年完成组织改革后，二者逐渐合力介入罗兴亚难民危机治
理。参见ＨｅｒｕＳｕｓｅｔｙｏ，Ｐａｕ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ＡｓｙｌｕｍＳｅｅｋｅｒｓ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ＡＤｕｒａｂｌｅ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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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宗教冲突以及资源竞争、身份认同等问题，罗兴亚人与缅族人自英殖民时期

以来便长期处于争端中①。战后，在缅甸军事统治下，罗兴亚人持续遭受排斥和

压迫，迫使他们不断逃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或孟加拉国、澳

大利亚等域外国家。

从历史上看，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罗兴亚难民问题便已出现，并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又相继爆发三次难民逃离浪潮 （见表１）。

表１　罗兴亚难民危机发展历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２０２０年）

危机爆发时间 原因 主要流入国
人数规模

（估值）

主要逃亡

方式
结果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

（第一波）

缅甸政府

“龙王行动”
孟加拉国 ２０万 陆路

多数

被遣返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第二波）

缅甸政府

“兴邦行动”
孟加拉国 ２５万 陆路

多数

被遣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第三波）

族群、

宗教冲突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２０万 海上偷渡

部分

被遣返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第四波）

缅甸政府

“清剿行动”

孟加拉国、泰国、马来

西亚、印尼、澳大利亚
８０７万 陆路、海上偷渡

少数

被遣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１９７８年，缅甸政府一次被称为 “龙王行动”（Ｎａｇａｍ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大规模

人口普查演变成一场清除非法移民的残酷行动，迫使２０多万罗兴亚人跨境逃离

到孟加拉国。１９７９年，根据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协议，大多数罗兴亚人返回缅

甸②。１９８２年，新的 《缅甸公民法》对罗兴亚人进行了区分和限制。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间，约２５万罗兴亚人因缅甸政府的 “兴邦行动” （ＰｙｉＴｈａｙ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逃往

孟加拉国。在随后几年，根据孟加拉国和缅甸１９９２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许多

罗兴亚人重返缅甸③。２０１２年，三名穆斯林男子强奸一名若开邦女佛教徒，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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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再次爆发。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４年，若开邦至少有２０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①。

２０１４年，缅甸新闻部指示所有罗兴亚人在登记时称自己是孟加拉人，这一做法

实际上是将罗兴亚人从缅甸全国人口普查的合法族群名单中移除。２０１５年２月，

缅甸政府宣布撤销所有临时登记证，从而使绝大多数罗兴亚人无法获得任何形式

的身份，引起罗兴亚人的普遍反对。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据称数百名若开罗兴亚救世

军 （ＨａｒａｋａｈａｌＹａｑｉｎ）袭击边防哨所，打死９名警察。缅甸安全部队立即采取

“清剿行动”，导致约６５万罗兴亚人在三个月内逃离。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若开邦

再次爆发冲突，大批罗兴亚人被迫继续逃亡②。

四波危机的爆发时间横跨４０余年，使罗兴亚难民问题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

题，它不仅影响缅甸，也对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造成了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

的直接和长期影响，由此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面对罗兴亚难民在东南亚

区域内部的流离失所和被迫移徙，东盟显得较为被动，至今未将该问题纳入任何

正式的会议议程中③。

（二）罗兴亚难民危机的特征

从历时性角度看，罗兴亚难民危机在４０余年中呈现出一定的发展特征。首

先，难民规模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该危机多次爆发导致流亡人数持续增加，难

民主要流入国也从孟加拉国扩展到缅甸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及澳大利亚，且持续时

间也变长。这使难民危机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各种跨国网络和国际社会，罗

兴亚人的遭遇也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④。其次，逃亡方式发生变化。在前两次危

机中，难民主要通过陆路跨界抵达孟加拉国，而２０１２年以后，由于陆路跨境逃

亡愈加困难，罗兴亚难民开始借助国际非法移民集团从海上偷渡到印尼、马来西

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由此，罗兴亚难民被称为 “新船民”，被迫陷入跨国犯罪网

络并遭受贩运组织的敲诈和剥削，使危机更加严峻。再次，出现由罗兴亚人成立

的一系列跨国组织和网络。２０１１年后，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罗兴亚人成立了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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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兴亚人联盟 （Ａｒａｋａｎ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Ｕｎｉｏｎ，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５月）、欧洲罗兴亚人委

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Ｃｏｕｎｃｉｌ，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及缅甸特遣队 （Ｂｕｒｍａ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成立于２０１３年）等①。这些由罗兴亚人组建的跨国组织和网络在全

球巩固了 “罗兴亚族群遭受迫害”这一话语体系，使罗兴亚人获得更多的国际

关注和舆论支持。

然而，缅甸政府始终无意承担为罗兴亚人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责任，并且不

断强化后者身份的非法性并对其进行打压和驱离。东盟和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

国也都基本呼应缅甸政府的立场，未对罗兴亚难民予以官方承认和规模性援助，

而是将其视为非法移民或非正常移徙者②。由此，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在应对罗兴亚

难民危机中的作用显得愈加重要，并初步形成一种基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的非

正式治理模式。

二　替代性的保护治理：在国家之间的联动合作

除缅甸外，受罗兴亚难民危机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当属印尼、马来西亚和

泰国，三国在国家层面与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展开治理合作③。这种合作联动主要是

一种 “替代性的保护治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即 ＵＮＨＣＲ

和ＩＯＭ作为三国的替代行为体，并保持相对独立④。由于各国不愿对罗兴亚难民

进行官方援助且难民危机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持续凸显，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对统一行

动、合作应对的需求愈加强烈，在保护的基础上对罗兴亚难民展开了分工式协作

治理⑤。

（一）基于共识一致发声，为罗兴亚难民问题争取更多关注

在罗兴亚难民危机中，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的合作主要以一种共同行动的方式，

通过官方、非官方途径一致对外 “发声”，形成具有共识的解决思路和认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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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ｎｉｓ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ｄ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５，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３４１－３５０．



而增强合作效力。

１．依据谅解备忘录和联名信等开展联合行动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行动主要基于其签署的谅解备忘

录和联名信等协调合作①。１９９７年，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共同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

旨在促进双方系统的、可预测的合作行动，寻求在各自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建立合

作。双方一致认为，所有联合或单独行动均应基于双方授权所包含的原则，结合

任务分工进行互补性合作。该备忘录是基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５日联合国与ＩＯＭ之间

的合作协定拟定的，对资源动员、人员、监测与评价等总则予以规定，合作领域

包括预防、监测、应急预案、机构能力建设等，可作为一般框架协议，为具体项

目或干预设定合作条件②。从本质上看，该备忘录为双方在罗兴亚难民危机议题

中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确立了官方框架，并一直得以沿用。根据该备忘录，ＵＮ

ＨＣＲ的任务是向罗兴亚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并促进持久解决该

问题；ＩＯＭ主要负责确保有序的移徙进程，包括预筛查、咨询、医疗、培训、运

输、接待以及有组织地转移难民等工作。

２０１６年，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签署了一份联名信，旨在改善二者在难民问题中的

应急、联合规划和资源调动、数据收集和宣传等工作③。２０１９年，二者继续签署

联名信，积极更新实施框架。ＩＯＭ致力于确保尊重国际难民法，并接受既定的移

徙术语和类别。广义上的难民和根据国际难民法定义需要国际保护的难民同属于

ＵＮＨＣＲ的任务范围，因此，ＩＯＭ将与 ＵＮＨＣＲ合作并支持其工作。通过确立正

式机制框架的方式，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得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协调合作。

２．就罗兴亚难民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和建议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呼吁国际社会努力和平解决罗兴亚人的困境，确保为难民最

终安全而体面地自愿返回创造条件。２０１５年５月和６月，来自缅甸和孟加拉国的

５０００余名罗兴亚人被蛇头遗弃而滞留船上，沿途国家均拒绝其上岸，致使约７０

人丧生海上。对此，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谴责相关国家的行为，要求停止阻止罗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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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Ａｌｕｎａｚａ，Ｍ．Ｋ．Ｊｕａｎｉ，“ＫｅｂｉｊａｋａｎＰｅｍｅｒｉｎｔａｈ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ｍｅｌａｌｕｉＳｅｋｕｒｉｔｉｓａｓｉＭｉｇｒａｓｉＰｅｎｇｕｎｇｓｉＲｏ
ｈｉｎｇｙａｄｉＡｃｅｈｔａｈｕ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２，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７．

ＵＮＨＣＲａｎｄＩ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１５，１９９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ｄｏｃｉｄ／
３ａｅ６ｂ３１ａ７０ｈｔｍｌ

ＵＮＨＣＲ，“ＵＮＨＣＲ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６—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ＵＮＨＣＲｓＷｏｒｋ”，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ａｓ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５９３ｅ５３ｆｅ７／ｕｎｈｃｒ－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６－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ｕｎｈｃｒｓ－ｗｏｒｋｈｔｍｌ？ｑｕｅｒｙ＝
ＵＮＨＣＲ％２０ａｎｄ％２０ＩＯＭ％２０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人上岸①。二者还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Ｕ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联合国移民与发展秘书长代表 （ＵＮＳＲＳ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共同发布声明称，目前最紧迫的是让难民尽快上岸，呼吁泰国、

马来西亚和印尼停止驱赶其领海内的难民船只，并采取 “全面区域应对”，共同

启动搜救行动②。此外，二者还联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Ｕ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ｎ

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Ｃｒｉｍｅ）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制定了 《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行动建议》，指出

相关国家应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危机③。该建议被纳入 “巴厘进程”的仿真演练

中④。同月２９日，在国际压力和媒体的严格审查下，三国政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

明称，愿意让难民上岸，并为其提供临时庇护所和人道主义援助，但条件是要求

国际社会在一年内安置或遣返他们。同时明确，要确保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能够接触

到这些群体⑤。三国还派出军舰到海上搜救难民⑥，这些均是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共

同倡议的结果⑦。

罗兴亚难民危机的爆发使得东南亚国家政府意识到，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多方

面改进保护进程，而国际组织可以在建设必要的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泰国政

府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洋非正常移徙问题的特别会议，希望

通过寻求国际合作解决危机，并于当年１２月３－４日就印度洋非正规移徙问题召

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如何加强该区域内国家间合作⑧。ＵＮＨＣＲ、ＩＯＭ及联合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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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ＵＮＨＣＲ，ＯＨＣＨＲ，ＩＯＭａｎｄＳＲＳＧ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
ａｔＳｅａ，Ｄｉｓｅｍｂａｒｋ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Ｎｏｗ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ｏＳａｖｅＬｉｖｅｓ
ｉｎｔｈｅ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Ｍａｙ１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ｈｃｈｒｏｒｇ／ｅｎ／２０１５／０５／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ｕｎｈｃｒ－ｏｈｃｈｒ－ｉｏｍ－ａｎｄ－ｓｒｓ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ＩＯＭ，ＵＮＨＣＲ，ＯＨＣＨＲ，ＵＮＳＲＳ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ｙ
１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ｏｍｉｎｔ／ｎｅｗｓ／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ｉｏｍ－ｕｎｈｃｒ－ｏｈｃｈｒ－ｕｎ－ｓｒｓｇ－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５５６８２ｄ３ｂ６ｈｔｍｌ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的混合移民》，２０１７年９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ｓ
ｃａｐ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ＧＣＭＰＲＥＰ＿４Ｃ＿０ＰＤＦ，第６页。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
ｃｅａｎ”，Ｂａｎｇｋｏｋ，２９Ｍａ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２９－ｍａｙ－２０１５－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宋清润：《东南亚爆发严重难民危机》，《世界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ｃｙＳｗ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ｏｍｉ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ａｎｄ－ｔａｌｋ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
ｃｅａｎ”，Ｂａｎｇｋｏｋ，Ｍａｙ２９，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２９－ｍａｙ－２０１５－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ＭａｄｅｌｉｎｅＧｌｅｅｓｏｎ，“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ｂｕｔＵｎｆｕｌ
ｆｉｌｌｅｄ：Ｒｅｆｕｇｅ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ＡｎｄａｍａｎＳｅａ‘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ｐｇ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ｏ１，
２０１７．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会上向受影响国家提供了一份指南，就各国所应采取的行

动提出指导，包括提升搜索和救援能力、记录可预测的难民登陆和收留地点，同

时强调制定有效筛选标准的必要性，以确认最需要得到国际保护的人能够得到及

时保护①。在相关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有限参与下，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成为罗兴亚

难民生活中最有影响的正式机构②。

３．协作举办或参与会议，将罗兴亚难民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

通过共同举办或参与罗兴亚难民相关会议，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致力于增强各方

对罗兴亚难民救助和保护的意识，并提升组织影响力。二者共同编写呼吁各国关

注该危机的倡议，于１９９９年举行了一次特派团团长联席会议，讨论后续战略③。

２０１４年４月，ＵＮＨＣＲ与印尼政府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以跟进 《关于解决海上

非正常移徙问题的雅加达宣言》的执行情况，ＩＯＭ一同参会。各国就难民问题重

申遵循责任共担原则，反对所谓 “转移负担”的做法，并再次承诺采取协调措

施。与会者还商议制定海上救援区域准则，重点关注海上遇险和救援定义、抵达

时情况评估、安全登陆地点及难民上岸待遇标准等事宜④。２０１５年５月和１２月，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先后共同参加关于印度洋非正常移徙问题的特别会议，积极与各

国探讨如何应对罗兴亚难民问题，并制定行动框架⑤。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６－２７日，

二者在雅加达联合举办难民研讨会，主要探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的罗兴亚难

民问题，特别就难民的鉴别、搜寻和营救，及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登陆行动等进行

讨论，并为登陆难民及相关国家政府提供有关庇护程序方面的有效信息⑥。考虑

到该群体中较高的文盲率，二者在共同组织的综合信息会议中分发带有插图的材

·４１１·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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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便更有效地传递信息①，还就罗兴亚难民问题组织认捐会议，呼吁各国更

多关注难民境况②。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这些会议中的倡议性言论及对罗兴亚难民

问题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会各国对该问题的关注。

此外，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还共享宣传图片、研究数据等罗兴亚难民资料，利用

研究专长提高国际社会对该难民群体的关注③。二者在移民、难民问题方面产出

大量出版物，主要包括组织机构报告，如会议／研讨会报告和倡议类文件、培训

材料、手册和指南以及给成员国和难民的信息资料 （包括连环画、小说等）。通

过共享专业知识和信息，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使罗兴亚难民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和理

解，逐渐将这一东南亚区域问题上升为一个国际性问题。

（二）注重制度化发展，协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

作为国际难民治理准则的指导者及国际难民制度和机制的具体体现，ＵＮＨ

ＣＲ和ＩＯＭ在促进难民保护和救助规范的扩散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在罗兴亚难民危机中，二者注重组织制度化建设，并向东南亚相关国家传播相关

规范，包括正式的、明确的和非正式的、隐含的规范，以协助各国提升应对罗兴

亚难民问题的能力。

１．影响相关国家的难民政策及政策咨询系统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强化国际难民机制对相关国家难民政策的

影响：首先，通过实际的国际援助和宣传规范，加强国际难民机制对相关国家难

民政策的影响。二者在东南亚地区为难民提供切实的救助，如监督难民身份的确

认、重新安置和遣返、日常援助 （包括提供食物、住宿和医疗保健、保障教育和

工作权利等基本需要）等，还负责重新安置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难民，这成为游说

相关政府的一种途径⑤。其次，通过制作出版物强调国际难民机制，进而影响相

关国家的难民政策。二者分别或联合制作出版物，强调解决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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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并评论各国的相关政策。如ＵＮＨＣＲ赞扬马来西亚给予罗兴亚难民工作许

可证的政策，同时指出在印尼，虽然失业率和贫困率以及当地居民的意见使得难

民就业成为较敏感话题，但仍有部分难民获得就业机会；而在泰国，大多数难民

无法获得合法的就业或创收机会，也无法获得外部教育或职业培训①。

除增强国际难民机制对相关国家难民政策的影响外，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还在为

相关国家提供政策知识和咨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政策咨询可能不具有约

束力，但通过与当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互动并传播政策知识，可能会影响决策

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②。尽管进程缓慢，但二者为印尼、马来西亚政府提供了有

关保护程序、权力和责任、环境与卫生等方面的有效信息，增强两国对罗兴亚难

民危机的认识，并为其提供行动指南和框架③。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南亚各国

政府在难民和移徙领域的应对和分析能力，使其内部咨询系统更加制度化④。

２．加强相关国家能力建设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多途径加强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应对罗

兴亚难民危机的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为相关机构、官员开展培训、出版工作指

南等。如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ＩＯＭ共组织了１１２次为期３天的培训工作坊，

印尼法律执行局中有７０００多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的主旨发言者包括移民当局、

国家和各省警官、海军陆战队高级代表、社区和航空警员、人口走私工作队以及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ＩＯＭ还组织了２８３次为期１天的工作坊，有

１６，０５８人参加。２０１３年，ＩＯＭ为３１，３４３名警员、当地政府、军队、检察院和社

区工作人员提供了培训。ＩＯＭ在印尼制作了许多印刷材料和指南，以供印尼法律

执行部职员和移民职员使用⑤。ＩＯＭ还与印尼政府合作，为难民提供英语课程等

基本技能培训；ＵＮＨＣＲ也根据难民的需要，为其参加语言和计算机课程以及职

业培训提供便利⑥。另外，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注重加强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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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区安置所的情况下，合作设法将罗兴亚难民从移民拘留所转移到新建立的安

置地或临时旅馆①。

ＵＮＨＣＲ与ＩＯＭ还为罗兴亚难民提供麻疹免疫、营养支助、控制传染病和流

行病、生殖健康和公共卫生监测等协助，关注东南亚特殊的自然条件如飓风、洪

水等环境灾害对难民营的影响，为难民家庭提供避难工具包及沙袋等。此外，一

些工程项目正在建设加固的人行道、楼梯、桥梁、排水网络以及混凝土墙等②。

ＩＯＭ和ＵＮＨＣＲ还试图提升东南亚各国允许罗兴亚难民就业的意愿，鼓励难民自

力更生、自谋生计。这为罗兴亚难民在流亡期间过上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提供

了机遇，特别是对女性和青少年等难民群体而言，他们将更少依赖他人而寻求独

立生存，从而减少遭受剥削和虐待等迫害③。

（三）利用组织的话语和宣传资源，共同推进国家行动

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塑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话语和叙

述，而后形成问题的框架和处理方式。二者关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讨论主要包

括：将跨界流动作为一个 “全球”问题，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解决；积极认

识到难民移徙是一个 “正常”的进程，应设法使输出国和接收国以及移徙者都

受益；强调各国在处理难民移徙问题方面的合作，以及移徙与其他政策领域 （如

发展）间的联系；传播难民群体的脆弱性，呼吁更多人道主义救助等④。

１．通过话语实践激励或批评相关国家行为

话语是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作为难民／移徙领域 “专家”的一项重要专业技能，

通过人道主义话语实践塑造讨论框架，使它们在向各国传递相关知识时拥有较大

的自主权⑤。此外，这种话语权也使二者能够对国家行为予以专业评判。当难民

形势急迫、人道主义危机严峻时，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通常采用较严厉的谴责、批

评、呼吁、敦促等话语。如在２０１５年５月爆发的罗兴亚人海上逃亡危机中，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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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以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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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Ｒ和ＩＯＭ对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拒绝海上难民的行为明确予以谴责，要求

其停止拒绝难民并敦促搜寻和救援难民①。在二者的多次批评后，三国外交部长

最终同意接收罗兴亚难民，并在限时遣返的条件下处理难民问题②。三国于２０１５

年５月２９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被视为是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的批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

取得成功的体现。二者还持续呼吁区域各国信守２０１６年 《巴厘宣言》的承诺，

敦促 “巴厘进程”共同主席启动协商机制，召集受影响国家探讨解决安达曼海

危机的方案③。

当各国在处理罗兴亚难民危机方面取得进展时，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多采取肯

定、鼓励等激励性话语。如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处理罗兴亚难

民状况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两国对难民甄别和登记工作的支持④，肯定马

来西亚仅在２０１９年就批准９３０名罗兴亚人获得该国国籍⑤并给予罗兴亚难民工作

许可证的政策⑥。

２．宣传社会网络和收容社区的重要性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重视社会网络和收容社区的作用，呼吁相关国家允许难民居

住在当地社区⑦，并协助建立社区花园等设施，以便于难民自种蔬菜⑧。随着逃

离的罗兴亚人越来越多，甚至几代聚居，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逐渐形成多

个罗兴亚人社区。在吉隆坡，罗兴亚难民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社区是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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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地的马来西亚人、移民、罗兴亚难民和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难民聚居。许

多难民承认他们得到了当地社区民众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如马来西亚人通过捐赠

现金和物品直接支持难民，或帮助他们获得工作；帮助难民克服政府的某些限

制，如为难民购买禁止其购买的物品；协助难民联络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等机构①。
后期抵达的难民多数在当地有家人、朋友或联系人，因而与既有的难民网络相联

结了起来②。在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的援助和保护下，难民与东南亚民众一定程度上
得以共同生活③。

如今，罗兴亚人在东南亚各国的难民营或聚居社区长期生活，并逐渐形成一

定的社区意识，不希望再失去其邻居或家人，可见当地社会网络和收容社区在罗

兴亚难民问题的应对中具有重要作用。除改善难民社区的生存条件外，ＵＮＨＣＲ
和ＩＯＭ还协助罗兴亚难民在居住地获得合法身份。如２０１７年，６０００余名罗兴亚
难民通过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和菲律宾政府所进行的三方登记工作取得了国籍④。

（四）参与治理外包，加强事实上的保护

治理外包即相关国家将难民保护的责任 “外包”给一个由各种独立实体组

成的网络，是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东南亚相关国家中采取的一种主要策略。由于东
南亚各国缺乏难民保护法律框架，二者主要通过治理外包的形式推动各国加强对

难民事实上的保护。

１．依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提供可替代的事实性保护

作为非难民公约签署国，印尼的相关行为主要受其国家哲学即 “潘查希拉”

（印尼建国的五项原则）和宪法序言中关于在国际社会发挥人道主义援助作用的

原则的指导。基于此，印尼出于促进国家声誉等重要原因援助难民⑤，其主要的

援助方式即允许并支持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为罗兴亚难民提供救助⑥。印尼允许由
ＵＮＨＣＲ登记的罗兴亚难民暂时留在国内，直到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为他们找到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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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办法①。期间，二者为罗兴亚难民提供身份确认、移徙、卫生、食物等方

面的有效信息和实质援助②。此外，二者还致力于鼓励印尼加入 《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尽管未获成功，但推动印尼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签署了关于难民处理问题

的第１２５／２０１６号总统令 （ＰＲ）③。

马来西亚对罗兴亚难民的管制相对宽松，主要基于宗教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的

考量。对此，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加强在当地的罗兴亚难民保护和援助，在医疗、教

育、财政援助、住所、咨询和其他福利需求等各领域向难民提供援助④。不过，

二者为罗兴亚难民寻找持久解决办法的选择仅限于在第三国找到重新安置点和安

排自愿遣返，而非选择就地融合⑤。

２．联合相关国家，基于双边关系框架开展外包合作

罗兴亚难民问题同样对澳大利亚产生重要影响，受该国委托，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协助其将对罗兴亚难民的保护和援助工作外包给印尼等国，而这种外包的接

收方实际上是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具体而言，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从澳大利亚政府获得

大量资金，在印尼开展各种移徙管制行动，其中 ＩＯＭ获得的资助多于 ＵＮＨＣＲ⑥。

由于澳大利亚不承认罗兴亚难民，并避免对其负责，因此 ＩＯＭ在外包中的作用

比ＵＮＨＣＲ大。ＩＯＭ的移民管理业务以寻求庇护者为目标，控制他们的行动，并

防止他们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具体管理方法包括支持拘留、遣返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提高印尼边境管制能力、开展宣传运动、劝阻人们在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等⑦。

２０００年，澳大利亚和印尼确立一项 “区域合作模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后通过 “巴厘进程”正式确定为 《区域合作协议》，其中规定 ＵＮＨＣＲ

和ＩＯＭ取代澳大利亚和印尼开展行动。基于该协议，印尼拦截被认为有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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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途径前往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人，并将他们转介给 ＩＯＭ进行 “管理”；在

澳大利亚的全力资助下，ＩＯＭ协助难民在ＵＮＨＣＲ处登记，后者则依据规定审理

相关申请①。长期以来，印尼政府持续允许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在其国内为难民提供

救助，如监督难民身份的确定、重新安置和遣返、日常援助 （包括提供食物、住

宿和医疗保健、保障教育和工作权利等基本需要）等，并承诺与二者一同解决问

题。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为登陆的罗兴亚难民及印尼政府提供有关庇护程序、权力和

责任、环境与卫生等信息②。

三　 “保护的敏感性”：基于区域的合作治理

“保护的敏感性”（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作为区域移徙治理领域的一种合作方
式，重点突出保护实践的敏感性和保护对象的敏感性，尤其关注不同移徙群体的

个体需求③。基于 “保护的敏感性”的区域合作模式是目前亚太移徙领域一种主

要的区域合作模式，实际上反映了该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治理难度，这也使得难民

治理需要不同层面、不同行为体的合作。在意识到罗兴亚难民保护的敏感性这一

条件下，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东南亚推进区域治理。
（一）基于东南亚区域特征，遵循 “保护的敏感性”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模式

东南亚的区域特征是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合作中的重要参
考依据，具体包括相关国家的消极态度以及罗兴亚难民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复杂

性及其历史性等。基于这些特征，二者的合作主要遵循 “保护的敏感性”框架

下的区域合作模式。

１．将国际难民机制与区域特征相结合，规范 “保护”的内涵

东南亚各国对 “难民”概念的理解本身存在偏差，多使用移民法来处理难

民问题。然而各国的移民法也不常使用 “难民”一词，如泰语中的 “难民”通

常运用在与移民工人相关的语境中，马来西亚、印尼也主要将其视为与非法移民

和非正常移徙相关的群体④。因此东南亚区域少有难民保护意识，也未接受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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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普遍定义。为解决这一问题，ＵＮＨＣＲ提出了一个关于 “保护”的广泛、

可行的法律含义，即确保遵守 “不驱回”原则；促进安全准入和获得确定难民

身份的公平程序；维护人道主义待遇标准；享有获得援助和服务的权利；促进不

歧视和实施持久解决办法①。基于此内涵，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的职能和活动领域有

所调整，即ＵＮＨＣＲ开始在难民保护的基础上转向为罗兴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并将未被正式承认为难民的罗兴亚人视为流离失所者，一同纳入关注群体范

畴中；ＩＯＭ更多注重在维持和管理罗兴亚难民的移徙过程中提供后勤业务保障，

以补充 ＵＮＨＣＲ的保护工作，同时发展出 “移民管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概念作为 “人口有序流动的新国际制度”②。

这一 “保护”内涵实质上是基于国际法的一种非强加性折中，以拓展不同

层次的保护空间，鼓励区域各国提供务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依据该内涵，ＵＮＨ

ＣＲ和ＩＯＭ更加注重将国际难民机制与区域特征相结合，在普遍定义的基础上协

调 “保护”，即尊重东南亚各国不予法律承认保护的立场，但呼吁各国为罗兴亚

人提供事实上的保护和援助，给予其获取基本服务和不受歧视的权利，并鼓励各

国协作寻求持久解决方案。

２．结合难民的脆弱性，发展 “保护的敏感性”概念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将 “保护的敏感性”与罗兴亚难民的脆弱性相结合，共同呼

吁区域内和跨区域行为体的合作。二者指出需要调整区域的政策和实践，而２０１５

年５月的事件也突出表明，对非正常海上移徙的有效应对必须是多方面的，包括

保护、边界管理和移徙管理以及打击走私和贩运的有效措施。东南亚区域对 “保

护的敏感性”机制的运用必须基于深入了解人们为什么和如何移徙，以及如何改

善和维护移徙者的权利③。数十年来，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遵循 “保护的敏感性”框

架下的区域合作模式，适时在该模式中扩散难民保护理念，并通过不同的协作方

式推动难民保护的区域合作。在具体实践中，二者为寻求解决罗兴亚难民的切实

方案，长期共同致力于倡导 “巴厘进程”等区域多边协商机制，增强域内外相

关国家之间的互动，同时在区域合作框架中强调罗兴亚难民问题的严峻性，以加

深框架内不同行为体对该问题的认知和理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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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身份界定和职权划分，深化合作关系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根据各自的组织文化和组织特征形成优势互补，并在区域合

作中不断明确各自的身份界定和职权划分。

１．界定应对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治理职权

面对罗兴亚难民危机，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注重加强在东南亚实地一级的组织间

协调。根据组织章程和授权、组织合法性和相关性以及组织的实践资源等方面的

差异，二者的分工有所不同。ＩＯＭ由于未得到联合国关于难民保护的合法授权，

不负责对罗兴亚难民的保护工作，而是侧重于对难民移徙过程中的相关事务进行

管理及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在对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处理中，ＩＯＭ遵循 ＵＮＨＣＲ的

核心领导，所开展的工作更多是对ＵＮＨＣＲ作用的一种补充，以确保难民保护的

需要得到满足。ＵＮＨＣＲ的任务则主要是领导与协调保护和解决难民问题的区域／

国际行动，为罗兴亚人确认难民身份，保障其基本权利和福祉①。ＵＮＨＣＲ同样

对ＩＯＭ在罗兴亚人移徙管理领域的核心地位予以支持和肯定，并视其为最主要

的执行伙伴之一。具体而言，对于被明确确认为难民的罗兴亚人，ＵＮＨＣＲ发挥

主导的保护作用，并酌情与 ＩＯＭ合作，后者主要对这些难民在移徙过程中的各

种事务提供保障性服务；对于尚未明确获得难民身份的罗兴亚人，ＩＯＭ将发挥主

导作用，并与ＵＮＨＣＲ合作，强调保护和援助的需要②。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对罗兴亚难民危机中的治理职权进行互补性划分，实质上是

基于整合组织资源和最大化实现目标的现实考量。二者在罗兴亚难民治理中的长

期合作表明，处于同一领域的国际组织作为相对自主和独立的全球行为体，并非

必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竞争，而是倾向于选择互补性合作，并在持续实践中明确

各自的职责。

２．通过多元路径加强合作关系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和巩固合作关系，方式之一即通过整

合信息开展组织间合作，在此基础上拓展二者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深度。信息作为

保护罗兴亚难民的资源和工具，其功能之一是提请注意产生难民的政策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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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责任人。二者不仅分享信息，而且还联合决定应用和宣传战略，如发表声

明、新闻报道、联名信、联合手册和讲话实录等，以此不断监测、报告和传播罗

兴亚难民流动的情况，激发国际舆论和国际关注①。这些新闻性质的活动或为难

民援助筹集资金，或旨在引起公众舆论，寻求一定的回应和支持②。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在共享关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的相关信息基础上，协调活动，合作互补，并有

意调整各自的活动以满足另一方的利益，从而实现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二者加强合作关系的另一方式是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开展合作，使罗兴亚难

民问题得以跨出区域范围而为全球所知。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使世界各地的

民众和用户更容易接触到国际媒体，更便于获取信息和图像，使得难民危机的相

关信息更易于传播到全球。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爆发的罗兴亚难民危机都不同程度

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由此说明网络媒体对于难民问题相关信息的扩散

作用不容忽视。其中，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通过官方网站、推特等社交平台分享统计

数据、研究报告、图像等资源，建构难民的脆弱性、难民移徙的正常性、难民不

具威胁、难民能够自力更生并促进所在国的发展等难民形象和难民叙述。但同时

需注意，这种传播合作也对研究客体存在一些消极影响，如难民的脆弱性形象使

难民所在国愈加关注该群体所带来的问题，并在当地民众中激起仇外情绪等③。

（三）通过建立合作机制，推进非正式的区域协商进程

通过建立非正式性的、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制和框架，以此推进跨区域协商

进程，是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合力解决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另一种主要方式。这些机制

和框架不仅使二者的合作趋于制度化，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提供交流意见和经

验、促进合作与协调的平台，也为罗兴亚难民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１．共同参与基于过境国和目的国的区域合作安排

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通常作为罗兴亚难民前往其他国家的过境国而非目的

国，尤其以印尼的过境国角色最为明显。罗兴亚难民过境国和实际目的地国之间

因此制定了一些区域合作安排，这些安排成为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进行难民监管的重

要渠道，二者以伙伴或观察员等身份参与相关合作安排，如研讨会、讲习班或相

关后续活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签署了一项双边协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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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协定》。在该协定中，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主要负责管理和保护印尼的罗兴

亚难民等寻求庇护者。根据该协定，印尼官员将寻求庇护者交给 ＩＯＭ进行 “个

案管理和照料”，如有意愿，由 ＩＯＭ将他们交给 ＵＮＨＣＲ提出庇护申请，并由

ＵＮＨＣＲ进行难民身份确认①。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马来西亚与澳大利亚也缔结了 《关于转移和重新安置的

安排》②。该安排指出，在马来西亚的寻求庇护者主要由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负责照

顾。通过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安排，二者协助相关国家形成一系列非正式安

排。各方分享关于罗兴亚难民移徙流动的信息，寻求就区域移徙政策达成共识，

并启动合作项目③。由此，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推动了在罗兴亚难民问题上的区域合

作，并加强了区域之间的联动性。

２．协调推进多边框架的区域协商进程

“区域协商进程”是 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实施罗兴亚难民监管的另一重要路径，

其中的系列区域会议是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讨论区域移徙问题的非正式且不

具约束力的论坛，独立于正式区域机构之外。二者共同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协商进

程主要有两个，即亚太难民、流离失所者及移民问题政府间磋商论坛和 “巴厘进

程”，这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两个 “区域协商进程”。亚太难民、流离失所者及

移民问题政府间磋商论坛由澳大利亚和ＵＮＨＣＲ于１９９６年设立，包括东盟国家在

内的２４个国家政府与会，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作为观察员。该论坛为亚太地区各国政

府之间及其与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开展难民、移民问题对话，寻求处理本地区难民、

移民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协商平台④。“巴厘进程”由澳大利亚和印尼在２００２

年成立，目前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已成为其正式成员。该进程前期集中关注走私和人

口贩卖，随后ＵＮＨＣＲ将 “巴厘进程”内各国的利益导向加强该区域的难民保

护，并于２００９年成功将难民保护问题纳入 “巴厘进程”的议程中。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积极参与该进程，特别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框架的概念。２０１２年，二者合

作建立了一个区域资助办事处并担任秘书处，以促进合作框架的区域化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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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进程”多边框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 “保护的敏感性”区域合作概念，这使得

二者拥有了更多参与空间。

通过合作参与这些非正式性和弱约束力的 “区域协商进程”，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在管理罗兴亚难民问题方面为相关国家政府提供了区域合作和资助的平台基

础，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各 “区域协商进程”的高级官员会议、特设专家组、指

导小组会议和工作坊等，强调和传播罗兴亚难民问题相关信息①。这使得各区域

协商机制以更积极的行动应对难民问题，如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９日在巴厘举行的

“人口贩运：受害者支助”讲习班②，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就业之路：

推动难民合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活动③。尽管从 “区域协商进程”的实际效果

看，“巴厘进程”并未能促进对罗兴亚难民的实际援助，且未有效打击基于难民

危机的跨国犯罪网络，但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的协调合作仍相对强化了组织间的共同

应对观念④。

（四）搭建组织网络平台，联合建立海上保护机制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开展区域合作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搭建组织网络平台，加强对

海上罗兴亚难民的保护。

１．联结非政府组织，搭建保护网络

在整合不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与非政府组织密切协调，共

同应对罗兴亚难民危机。二者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定期举行会议，分

享各自的工作。从整体看，这些会议对于弥补各方在难民保护方面的差距以及优

化使用组织资源十分重要。尽管缺乏法律框架和正式分工，导致许多活动内容重

叠，但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并未引起明显的利益

冲突⑤。在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建构的组织网络中，罗兴亚难民身份确认和难民保

护方面的大多数举措仍由ＵＮＨＣＲ实施，其在援助和保护难民方面拥有正式、合

法的 “核心指挥权”，并作为提供保护的协调中心，得到各组织的支持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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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Ｍ和非政府组织主要应对罗兴亚难民移徙中的相关事务，为难民提供实质性的

人道主义援助。其中非政府组织在接受了培训和资助后，主要活动是开办咨询中

心、接听热线电话、分发小册子、组织戏剧巡演等①。此外，非政府组织还参与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所倡导和推进的 “区域协商进程”的特定活动，并利用其相对自

由开展活动的优势协助和补充二者的工作②。

２．尝试合作建立难民海上保护机制

近年来，随着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陆路边界管控不断严

格，罗兴亚难民逐渐采用海上入境的方式，这使得 “海上难民”成为２０世纪１０

年代以来罗兴亚难民危机的一个主要特征。对海上难民来说，除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提供的保护外，未获得其他特殊的法律或政治地位③。ＵＮＨＣＲ一直在努

力使 “海上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为此于２０１４年启动旨在加强搜索

和救援能力、保护难民生命安全的 “全球海上保护倡议”④。ＵＮＨＣＲ还基于２００６

年制定的 《关于难民保护和混合移徙的十点行动计划》启动了一些区域行动计

划，如ＵＮＨＣＲ、ＩＯＭ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编写了孟加拉湾和安

达曼海危机行动建议⑤。

根据上述文件，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联合其他机构提出了应对罗兴亚难民等海上

混合移徙流动的７个具体核心内容和行动原则，并基于此进行分工协作：（１）加

强海上搜救行动，包括确定下船地点； （２）建立并加强接待设施，以满足海上

获救者最迫切的人道主义和保护需要；（３）建立相关制度，以确定不同类型的

需求者，并将其转介到国家当局或由国家和／或国际组织管理的机构；（４）关注

被认为需要国际保护的人的特殊情况，包括遵循不驱回原则； （５）将被认为不

需要国际保护的人遣送回国或作出其他安排；（６）为需要离开原籍国的人探索

其他法律途径；（７）在庇护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开展宣传运动，向民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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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非正常流动的风险①。基于此，ＩＯＭ和 ＵＮＨＣＲ进行分工协作：ＩＯＭ负责医

疗和心理健康援助、物品分配、临时住所以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资助方面

等，ＵＮＨＣＲ则主要在海上难民的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面谈和咨询、

登记及身份确认、预防社区性暴力及其他暴力事件等方面②。

结　语

东南亚国家的应对态度使得罗兴亚难民危机的解决注定是复杂且漫长的。

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在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上采取不同的合作机制，共同寻求解决之

道。在治理实践中，二者间呈现一定的合作特征，如合作领域不断深入，救助内

容由浅入深；合作自主性不断加强，在实施救助过程中形成的共有实践与共同意

识逐渐成为双方持续合作的背景知识，并不断得到巩固和更新；合作制度化程度

逐步提高，形成了日渐成熟的协商机制和合作行动，如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国际标

准以及信息共享等。从结果看，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的合作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对罗兴

亚难民危机予以持续关注并实施行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罗兴亚人的生命，并促

使相关国家实现更多协调，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局势的作用。

然而由于相关国家对维护主权、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因素的考量，以

及ＵＮＨＣＲ和ＩＯＭ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的局限等，二者在罗兴亚难民危机中合作

的有效性仍受到一定限制。对各国而言，ＩＯＭ似乎比 ＵＮＨＣＲ更具吸引力，因为

它缺乏权威的保护授权且具有较大灵活性，同时不质疑相关国家政策。这使得相

关国家在与其互动中免受保护规范的约束，也易使这些国家将难民纳入非法移民

框架内进行处理。ＵＮＨＣＲ拥有更大的权威和监督难民保护规范的能力，但在相

关国家缺乏难民保护法律框架的环境下，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且受到东南亚各

国政治压力的干扰③。这些局限性严重限制了难民保护和援助的空间，从而对

ＵＮＨＣＲ、ＩＯＭ与各国政府的关系造成挑战。

罗兴亚难民危机暴露的一大问题是，在冷战结构下，西方更愿意接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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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援助难民；而冷战后，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更强的边界意识，使得难民难以寻求

一处栖身之地，难民危机造成更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ＵＮＨＣＲ和 ＩＯＭ的合作

努力显得尤为可贵。二者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的合作表明，国际组织作为一

种非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合作补充国家行为体在复杂议题中的治理空间，同时

也能参与到区域事务的治理中。这种合作关系很可能是未来组织间互动的主要趋

势，也为应对区域内甚至全球跨境人口的流动提供一种新路径。此外，ＵＮＨＣＲ

和ＩＯＭ的合作同样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即需要重视区域环境 （如区域议题的

具体状况以及区域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态度等）对组织间合作的实际影响。不论是

区域议题的发展还是区域本土的回应，都是一定程度上基于特定的区域知识所生

成的反应，这些地方性经验、理念、规范、传统等长期以来维持着不同地域的独

特性，并对国际组织间的合作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国际组织在特定区

域的合作，不可忽视区域因素的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吴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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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在罗兴亚难民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以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为例


